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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分析 

黄和平 乔学忠 张瑾
1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330013) 

【摘 要】:旅游业快速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旅游业碳排放的增长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热

点｡选取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以旅游业碳排放为考察指标,运用泰尔(Theil)指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方法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2006-2016年期间碳排放的时空格局与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2006-2016

年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整体上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单位GDP排放强度则以年均5.45%的变化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旅

游业碳排放状况有所好转;(2)长江经济带的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存在区域差异,上游地区明显高于中游地区和下游地

区,且上､中､下游地区的差异变化较小;(3)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类型以中碳､较高碳排放类型为主,旅游业

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呈持续增大态势;(4)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

程度呈现出减弱-增强-减弱的波动变化趋势,低碳排放强度类型主要集中分布在下游区域,高碳排放强度类型则主

要位于上游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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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业规模大､旅游经济发展好,据《2017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长江经济带11省

(市)旅游总人数为49. 29亿人次,占全国旅游总人数的46.50%;旅游总收入为50625.97亿元,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44.21%｡伴随着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其所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高度

重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要进一步开展全方位､多措施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

基于此,本文运用泰尔( Theil)指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的时空格局与特征进行研究,

这对长江经济带实现旅游开发与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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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发展与环境问题｡旅游的日益大众化与常态化,旅游业在持续繁荣发展的

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无序开发､能源肆意消耗､环境超量承载等问题,而旅游业CO2排放对全球气候产生的深刻影响已经成为最具代

表性的环境问题之一｡结合研究内容,本文从国内外旅游碳排放测算方法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和分析｡ 

国外学者对旅游业碳排放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获得许

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自下而上”法,该方法以游客为基础,

利用游客在旅游交通､住宿和旅游活动三个方面的相关统计数据,逐渐向上测算旅游碳排放量,具有代表性的如Gssling首次采用

“自下而上”法,系统构建了旅游业碳排放核算体系,计算了2001年全球旅游业的碳排放,[1]另外Peeters和Dubois､[2]Howitt等[3]

也采用该方法对各自所选研究对象进行了旅游碳排放测算;国内石培华等首次采用“自下而上”法对2008年中国旅游业能源消

耗和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4]王凯等[5]也采用该方法测算了中国各区域及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碳排放,另外赵先超等[6]､程占

红等[7]分别从省级层面对湖南､山西的旅游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进行了测算｡二是“自上而下”法,该方法将旅游业看作是国民经

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统计数据,利用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方法测算旅游业碳排放量,国外具有代表性如

Becken 等采用“自上而下”法测算了新西兰旅游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8]另外Bernard等､[9]Gssling[10]在采用此方法的基础

上,结合“自下而上”法分别测算了马尔代夫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旅游业碳排放;国内谢园方等首次采用该方法,并借鉴“旅

游消费剥离系数”概念,构建了适合我国统计口径的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方法,对长三角区域内的三个省(市)旅游业碳排放量进行

了测度和对比分析,[11]韩元军等采用同样的方法和手段研究京津翼地区旅游业的碳排放情况,[12]另外钟永德等基于生命周期评价

法和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了“自上而下”旅游业碳排放计算方法体系,并测算了我国2002年旅游业碳排放量;[13]三是生态足迹

法,是一种静态分析方法,是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来定量测算区域内旅游活动对生态的影响,国外学者使用较多,具有代表性

的如Roberto等;[14]四是旅游碳足迹法,该方法多为国内学者所使用,姜东晖等､[15]姚治国等[16]利用该方法分别从省级层面测算了

山东､海南省的旅游业碳排放量｡除了以上方法外,国外学者Patterson等､Dwyer等､Camelia等､Munday等分别采用生命周期评价

法､[17]支出法､[18]投入产出法､[19]旅游卫星账户记事法[20]测算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和威尔士旅游业碳排放｡ 

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多是借鉴和参照国外学者的测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借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相关模型加以改进,且

多数倾向于国家宏观层面和省域层面的研究,对于经济区域､经济带等中观尺度层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

基础上,基于“自上而下”法,选取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以11省(市)为研究单元,将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作为衡量指标,利用

Theil指数和ESDA等统计方法,探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理论依据｡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旅游业碳排放界定 

旅游业是涉及多个产业部门的综合性产业,要全面测算一个地区的旅游业碳排放,就必须从“大旅游”的角度出发｡然而,当

前在我国国民经济社会统计体系中尚未有对旅游业数据的独立统计,旅游业的相关数据资料严重缺失,从相关产业中将旅游业剥

离出来的方法也存在较多争论,而且现有数据的可获性､科学性和真实性有待考证｡依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旅游业碳排放主要

来源于旅游相关行业能源消费产生的CO2｡基于此,本文将旅游业碳排放界定为旅游相关行业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即第三产业各种

能源终端消费量中与旅游业相关部分的CO2排放｡ 

(二)旅游业碳排放测算 

要测算旅游业碳排放量,就必须确定旅游业的能源消费量,由于目前我国能源统计中没有针对旅游业的单独统计,因此首先

要从能源统计系统中将旅游业能源消费量提取出来｡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划分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本相符合,而且旅游收入

构成基本分为长途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购物､邮电通讯､市内交通及其他9个部分,这与第三产业的能源平衡统计中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及其他基本相对应｡在此,本文利用地区旅游发展系数,即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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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总值的比重,首先将旅游业能源消费量从第三产业各种能源终端消费量中提取出来｡该方法得到的数据客观性较好,具有

一定的科学性｡旅游业能源终端消费量计算见公式(1)｡ 

 

其中: Eit为旅游业能源消费量,Eij为第三产业各种能源终端消费量,Rt为各地区旅游发展系数,为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生产

总值的比重｡ 

在旅游业能源消费量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旅游业碳排放量,即: 

 

其中: C 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总量; Ci为各省(市)旅游业碳排放量; Eit为旅游业能源消费量; fj表示 j 类能源的标

准煤转换系数(表1);k表示单位标准煤的CO2排放量｡本文参照现有的研究成果,设定k值为2.45｡[21]另外,计算旅游业碳排放强度

指数 TCI(t/万元),即单位旅游收入的碳排放量｡ 

表 1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折算系数 能源名称 折算系数 

原煤 0.7143kgce/kg 型煤 0.5000-0.7000kgce/kg 

焦炭 0.9714kgce/kg 液化石油气 1.7143kgce/kg 

原油 1.4286kgce/kg 油田天然气 1.3300kgce/m3 

燃料油 1.4286kgce/kg 气田天然气 1.2143kgce/m3 

汽油 1.4714kgce/kg 髙炉煤气 0.1286kgce/m3 

煤油 1.4714kgce/kg 热力（当量） 0.03412kgce/MJ 

柴油 1.4571kgce/kg 电力（当量） 0.1229kgce/(kW•h) 

 

注:由于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能源平衡表中只有天然气的消费量,为了与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保持一致,本文在此将其

折标准煤系数取油田天然气和气田天然气的均值,即为1.2722 kgce/m3｡另,型煤的折标准煤系数在0.5000-0.7000 kgce/kg 之间,

本文按惯常处理方法取均值0.6000 kgce/kg｡数据来源:《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1.泰尔指数 

运用泰尔指数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分析,以此来探讨引起区域差异的原因所在,泰尔指数测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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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见公式(4)､(5)､(6)｡ 

 

其中,i和j分别表示区域个数(i=1,2,3;分别代表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3个区域)与区域内省(市)个数(j=1,2,…,11;

分别代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自治区) ,TC 表示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总量,TCi表示i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总量,TCij表示i 区

域内j省(市)的旅游业碳排放量,Y 表示长江经济带旅游总收入,Yi表示i区域旅游收入,Yij表示i区域内j省(市)的旅游收入｡TT ､

TBR､TWR分别表示旅游业碳排放总体差异､旅游业碳排放区域间差异和旅游业碳排放区域内差异,泰尔指数的值越大说明差异水平

越大,越小则差异水平越小｡ 

2.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反映整个研究区域内的空间特征和空间相关性的整体趋势｡一般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数进行度量,其

推算方法见公式(7)｡ 

 

其中, ,Wij为空间权重矩阵,通过邻近标准来确定空间权重;n为研究对象的区域个

数,在此为11个省(市); 一般情况下,Moran’s I取值在[-1,1]之间:若Moran’s I>0,表示正空间自相关,值越大,正空间相关性

越明显;若Moran’s I<0,表示负空间自相关,值越小,负空间相关性越强;若Moran’s I=0,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另外考虑到结

论的有效性,还要对全局Moran’s I指数值做计量检验｡在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条件下,进行Z 值计量检验,见公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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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I)为标准化统计量:如Z 值为正且显著(P<0.05) ,则正空间自相关成立;如Z 值为负且显著,则负空间自相关成立;如

Z 值为00,则空间上呈随机分布｡ 

(2)局部空间自相关｡采用Local Moran’s I(LISA)统计量来衡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揭示空间单元是属于高值集聚还是低值

集聚,其计算方法见公式(9)｡ 

 

其中,Zi和Zj各自表示空间单元i和j上观测值的标准化,同样采取Z值检验｡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选取长江经济带11省(市)作为样本,研究2006-2016年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特征,并将其划分为上中下游三大区域(参照

并对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划分)｡其中,下游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中游区域包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上游区域包括四川､

重庆､云南､贵州｡本文中用到的数据分为两大类:①能源消费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07-2017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地区能源

平衡表里11个省(市)部分,按照IPCC的能源分类和我国的统计口径,选取原煤､型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

油气､天然气､热力和电力12种能源终端消费量对第三产业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由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8》尚未发布,目前

关于能源消费的最新数据为2016年数据); ②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旅游总收入等经济数据,来源于2006- 2017年11个省(市)历年统

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其中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等省份的旅游总收入可以直接获取,其他省(市)的旅游总收入,

先把旅游外汇收入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平均价)换算成人民币(亿元) ,再加上国内旅游收入得到旅游总

收入;同时,以2005年为不变价对本文涉及到的2006-2016年的经济数据进行消除通货膨胀处理｡通过Geoda 与Arcgis 进行数据

处理分析和结果展示｡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时间特征分析 

借助 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和旅游业总收入数,根据公式(1)计算出地区旅游业能源终端消

费量,在此基础上利用公式(2)和(3)测算 11 个省(市)旅游业碳排放量及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据测算结果显

示,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量变化与旅游总收入变化趋于一致,且成正相关变化,两者在整体上都呈现出增长趋势

(如表 2)｡旅游业总收入从 2006 年的 9802.88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61792.98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20.45%;同时,旅游业碳排放量

也从2006年的 6786.99万吨增长到2016年的 26133.93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4.78%,由此可以得知旅游业的发展对燃料能源的依

赖程度并没有降低｡根据计算的增长率变化情况,可以将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的年际变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波动

增长期(2006-2012 年) ,该阶段旅游业碳排放增长率波动显著,旅游业碳排放从 2006 年开始下降,到 2007 年下降了 2.77%,这与

国家在同一年开始推行“节能减排”有关,而 2008 年的四川汶川 5·12 大地震灾难事件也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使得2008年的增长率仅为4.72%,低于年均增长率10个百分点,但从2009年旅游业碳排放又开始恢复增长,到 2011年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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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达到年均增长率水平,其中2010年和2012年旅游业碳排放年增长率达20%以上;第二个阶段是平稳增长期(2013- 2016年) ,

该阶段旅游业碳排放呈稳定且缓慢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 13.54%,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表 2 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总收入､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年际变化情况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总收人年际变化率（％） 21.78 21.55 11.38 21.19 28.13 26.12 23.97 14.36 16.67 17.58 22.25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量年际变化率（％） 17.20 14.43 4.72 15.65 21.65 14.72 20.05 10.70 11.19 12.83 19.43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年际变化率（％） -3.76 -5.86 -5.98 -4.57 -5.06 -9.04 -3.16 -3.20 -4.70 -4.04 -2.31 

 

考虑到使用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指数TCI(t/万元)可以更好地反映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可以更好地反映出

与碳排放量的变动关系,本文在此计算出了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及11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值及年际变化率(如表2)｡根据

结果分析如下: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由2006年的0.6923吨/万元降到2016年的0.4229吨/

万元,且总体以年均4.70%的变化率持续下降,表明旅游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程度在不断降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低

碳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年际增长率变动趋势与其碳排放量的年际增长率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旅游业

碳排放量的增长率远高于其碳排放强度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能源利用效率仍需提高,且节能减排形式仍不乐观｡鉴于

旅游业碳排放强度这一指标的丰富内涵和可以更好地体现旅游经济､技术和环境三者的协调度,本文将利用该指标对长江经济带

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区域差异和空间集聚等情况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二)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空间特征分析 

在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特征分析之前,参照王强等人的划分标准,[22]按照当年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均值的

0.5､1､1.5倍将各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分别归入低碳排放区､中碳排放区､较高碳排放区和高碳排放区四类,选取2006､2011､

2016这3个年份的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值和2006-2016年均值,利用Arcgis10.2绘制成图,并通过表格形式展现出来(表3)｡长江经济

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分布不均衡,总体上来讲下游地区要低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又低于上游地区｡2006年低碳排放

区有江苏､重庆2个;中碳排放区共有4个,是主要的分布类型;较高碳排放区有上海､湖北､贵州3个;高碳排放区有四川､云南2个｡

2011年低碳排放区有江苏､湖南､重庆3个;中碳排放区的数量减少为3个,且其碳排放强度均呈现下降趋势;较高碳排放区减少为

云南和上海2个,其中云南由高碳排放区转变为较高碳排放区,且其碳排放强度比2006年下降了近50%;高碳排放区增加为3个,其

中湖北､贵州由较高碳排放区转变为高碳排放区｡2016年低碳排放区有江苏､重庆2个;中碳排放区增加到5个,其中上海由较高碳

排放区转变为中碳排放区､湖南由低碳排放区转变为中碳排放区,其他3个均保持了持续下降的趋势;低碳排放区中江苏和重庆一

直保持不变,中碳排放区中浙江､安徽和江西一直保持不变,高碳排放区中四川一直保持不变,但其碳排放强度一直在持续下降｡ 

综合以上三个年份的变化情况,可知上海的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从较高碳排放区转化为中碳排放区,说明其旅游与经济､环境

等的协调发展得到了改善,而贵州省则是相反的变化趋势,从较高碳排放区转变为高碳排放区;湖北省旅游业碳排放强度表现为

较高-高-较高的变化特征,云南省旅游业碳排放强度表现为高-较高-高的变化特征,其他地区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类型没有发生变

化｡另外,从 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均值来看,低碳排放区有江苏､重庆 2个,且在 11年间其一直属

于低碳排放区,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均值分别为 0.2651 吨/万元､0.2295 吨/万元;中碳排放区共有 4 个,主要集中分布在中游区域;

较高碳排放区有 3个,上､中､下游分别各有一个;高碳排放区有四川和贵州 2个,其中四川在 11年间一直属于高碳排放区,旅游业

碳排放强度均值为 1.2578 吨/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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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演变 

年份 2006 2011 2016 2006-2016 

低碳排放区 江苏、重庆 江苏、湖南、重庆 江苏、重庆 江苏、重庆 

中碳排放区 浙江、安徽、江西、湖南 浙江、安徽、江西 
上海、浙江、安徽、江西、

湖南 

浙江、安徽、江西、

湖南 

较髙碳排放区 上海、湖北、贵州 上海、云南 湖北 上海、湖北、云南 

髙碳排放区 云南、四川、 湖北、四川、贵州 四川、贵州、云南 四川、贵州 

 

(三)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区域差异分析为了进一步揭示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的差异大小和引起差异的原因,本文在此

运用泰尔指数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区域差异｡ 

1.总体差异分析｡计算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泰尔指数并进行分解,结果如下表 4 所示｡据表 4 数据可知,长江经济

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在 2006-2016 年间的总泰尔指数 T 整体上呈增长趋势,整体上的差异由 2006 年的 0.1970 增大到 2015 年的

0.3479,2016 年又略有下降｡长江经济带在 2006-2016 年间的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总泰尔指数 T 持续增长,期间只在 2011､2012 和

2016年出现小幅下降｡区域内泰尔指数TWR可较为明显的分为两个时期:在2006-2010年期间,表现为持续增长趋势,说明区域内的

差距在逐渐扩大;在 2011-2016 年期间,其中 2011-2013 年表现为下降趋势,从 2014 年开始变为增长,到 2015 年上升为 10年间的

最大值,2016 年又开始变为下降,说明 2011-2016 年期间的区域内差异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发展趋势｡区域间泰尔指数

TBR除了 2009､2011､2012 和 2016 年的数值下降以外,整体上表现为增长趋势,说明区域间的差异在逐渐扩大｡另外,通过分析区域

间和区域内的贡献率,发现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根源于区域内差异,其平均贡献率为 83.95%,区域间泰

尔指数的平均贡献率仅为 16.05%｡此外,区域内泰尔指数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而区域间泰尔指数贡献率整体呈增长趋势,说明

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对区域内差异的依赖程度下降,在 2016 年为最低值 78.55%｡ 

表 4 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泰尔指数 

年份 T TBR TWR 区域间贡献率（％） 区域内贡献率（％） 

2006 0.1970 0.0208 0.1762 10.56 89.44 

2007 0.2147 0.0294 0.1853 13.69 86.31 

2008 0.2858 0.0430 0.2428 15.05 84.95 

2009 0.2915 0.0421 0.2494 14.44 85.56 

2010 0.2967 0.0436 0.2531 14.69 85.31 

2011 0.2885 0.0373 0.2512 12.93 87.07 

2012 0.2651 0.0367 0.2284 13.84 86.16 

2013 0.2695 0.0568 0.2127 21.08 78.92 

2014 0.2938 0.0609 0.2329 20.73 79.27 

2015 0.3479 0.0643 0.2836 18.48 81.52 

2016 0.2751 0.0590 0.2161 21.45 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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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内差异分析｡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区域内差异是导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差异的主要原因,所以本文在

此计算各区域内部差异的泰尔指数(见表 5),并对计算结果进行研究分析｡ 

表 5 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各区域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泰尔指数 

年份 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下游地区 

2006 0.0236 0.0083 0.0281 

2007 0.0271 0.0094 0.0261 

2008 0.0262 0.0149 0.0423 

2009 0.0263 0.0171 0.0415 

2010 0.0303 0.0164 0.0399 

2011 0.0272 0.0231 0.0333 

2012 0.0274 0.0196 0.0294 

2013 0.0253 0.0079 0.0370 

2014 0.0247 0.0072 0.0413 

2015 0.0243 0.0054 0.0417 

2016 0.0353 0.0071 0.0512 

 

据上表数据分析可知,在2006-2016年期间下游地区的泰尔指数除了2007年略低于上游地区外,其余年份始终高于上游地区

和中游地区,说明下游地区各省(市)间的差异要大于上游和中游地区各省(市)间的差异;上游地区的泰尔指数则始终大于中游地

区,说明上游地区各省(市)间的差异要大于中游地区各省(市)间的差异,也说明中游地区各省(市)间的差异最小｡另外,在

2006-2016年期间,下游地区内碳排放强度差异整体上表现为先增长后下降再增长的波动变化趋势,以低碳排放､中碳排放和较高

碳排放三种类型为主;上游和中游地区内碳排放强度差异整体上都表现为先增长后下降的变动趋势,其中上游地区以较高碳和高

碳排放类型为主,中游地区以中碳和较高碳排放类型为主｡ 

基于以上分析,究其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从旅游资源方面看,下游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江在旅游资源禀赋上有很大

不同,其中上海是现代的都市风情､江苏是浓厚的历史文化､浙江是秀美的自然山水,不同的旅游资源产生不同的旅游活动,不同

的旅游活动势必造成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差异;同样,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同属云贵高原,而重庆､四川本属一体,各自相同的地

理区位,旅游资源禀赋大体相同,但滇黔与川渝却是不同的资源情况,也因此存在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差异,但差异程度低于下游

地区;中游地区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则同属“吴楚之地”,自然山水相近,历史文化同脉,在旅游资源禀赋上并无太大差异,也

就造成了中游地区内部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差异最小的情况｡其二,从能源使用情况看,下游地区除了各类油品以外,多使用天然气

和电力能源,且受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影响,能源利用效率高,因此以低碳和中碳排放强度类型为主;中､上游地区除了各类油品以

外,多以煤炭作为能源,如上游地区的贵州省和中游地区的湖北省,同时各省(市)又有所差异,因此中游多以中碳和较高碳排放强

度类型为主,而上游则以较高碳､高碳排放强度类型为主｡其三,中､上游地区地域范围广,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同时受到区位､

交通､资源等条件的限制,导致各省(市)间旅游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类型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 

(四)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空间自相关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利用 Geoda 软件计算 Moran’s I 指数并做显著性检验,从表 6中可以看出,2006-2016 年长江经

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 Moran’s I 指数在 0.1441～0.2343 之间,且除了 2008 和 2010 年没有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以外,

其余年份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据此可以说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是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明在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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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为非随机分布的,各省域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受到相邻省域的影响,且强度水平相似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呈现

集聚特征｡ 

表 6 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 Moran’s I 指数统计值 

年份 MoranJ s I P Z 

2006 0.2037 0.037 1.998 

2007 0.1874 0.035 2.022 

2008 0.1458 0.068 1.446 

2009 0.1617 0.044 1.535 

2010 0.1441 0.085 1.294 

2011 0.2343 0.045 1.639 

2012 0.2218 0.045 1.628 

2013 0.1602 0.044 1.504 

2014 0.1444 0.034 1.603 

2015 0.1729 0.032 1.678 

2016 0.1935 0.036 1.921 

 

2006-2016年间Moran’s I指数值的变动情况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2006-2010年Moran’s I指数值

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弱,并在2010年达到最小值,这可能与国家层面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关

注及旅游相关部门出台的几个文件有关,加强了对旅游业能源利用及碳排放的管理力度所致;2011-2016年Moran’s I指数值在

2011年达到最大值后开始持续下降,并于2015年开始再次上升,整体的空间集聚程度呈减弱趋势｡ 

2.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选取 2006 年､2011 年､2016 年 3个时间截面点,利用 Geoda 软件获得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旅

游业碳排放强度的 Lisa 图,并通过表格形式展现出来(表 7)｡以此进一步分析各省域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与相邻省域在空间上的关

联程度｡ 

表7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局部Lisa图年际变化象 

象限 2006 年 2011 年 2016 年 

I-髙-髙型 云南、贵州   

II-低-髙型 重庆、四川 重庆 湖南、重庆、四川 

III-低-低型 江苏、安徽 江苏、安徽 江苏、浙江、安徽 

IV-髙-低型 上海 贵州 贵州 

不显著 浙江、江西、湖北、湖南 
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

川、云南 
上海、江西、湖北、云南 

 

从表7可以看出:①2006年处于空间正相关的省(市)有云南､贵州､安徽和江苏等4个,占总数的36.4%;处于空间负相关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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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上海､重庆和四川等3个,占总数的27.3%,另外湖北､湖南､江西和浙江等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不显著,占总数的36.3%｡

2011年处于空间正相关的省(市)有安徽和江苏2个,占总数的18.2%;处于空间负相关的省(市)有重庆和贵州2个,占总数的18.2%,

其余省(市)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不显著｡2016年处于空间正相关的省(市)有安徽､江苏和浙江3个,占总数的27.3%;处于空间

负相关的省(市)有重庆､四川､贵州和湖南4个,占总数的36.4%,上海､湖北､江西和云南等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不显著｡②从

空间正负相关的数量变化来看,空间正相关类型从2006年的36.4%,下降到2011年的18.2%,到2016年又上升到27.3%,整体上呈下

降趋势,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性呈变弱趋势;从空间正负相关占比情况来看,空间正相关从2006年的

36.4%降到2016年的27.3%,而空间负相关从2006年的27.3%上升到2016年的36.4%,同样表现为空间集聚性的变弱趋势,说明区域

内整体差异呈扩大的态势｡ 

根据Lisa 聚集图的分析结果,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高-高”类型主要分布在上游地区,以贵州､云南为代表;“低-低”类

型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以江苏､安徽等为代表;重庆市一直属于“低-高”类型,表现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说明在其周围有碳排

放强度较高的地区｡总之,从整体上来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的显著性在波动中逐渐变弱,表明长江经济带各

省(市)间的局部空间关联性较弱,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低的省(市)对其邻近省(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高的

省(市)也没有顺应绿色､低碳发展形势,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没有兼顾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五､结论 

本文基于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指标数据,运用Theil指数和ESDA等统计方法,研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旅游业

碳排放强度水平和空间差异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时间特征来看,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整体上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但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则总

体呈下降趋势,且总体以年均5.45%的变化率持续下降,旅游业碳排放状况有所好转｡ 

第二,从空间特征来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类型以中碳､较高碳排放类型为主;上中下游地区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存

在区域差异,上游地区高于中､下游地区,且上中下游地区的差异变化较小,在本文研究期限内该格局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第三,从空间差异特征来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是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出减弱-增强-

减弱的波动变化趋势;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的显著性在波动中逐渐变弱,区域内整体差异呈扩大

的态势｡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国家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势下,鼓励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政府牵头成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联

盟,进一步推进省(市)间的旅游战略合作,同时建议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生态环境部牵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旅游和环保部门

共同参与编制《长江经济带低碳旅游发展规划》;鼓励11省(市)政府共同出资建立长江经济带低碳旅游发展专项基金,并综合运

用财税政策､经济杠杆和行政管理等手段,积极培育低碳､绿色旅游新业态,激励企业发展低碳旅游;要求各省(市)政府及旅游行

业部门加强对旅游企业和旅游者对低碳旅游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教育,鼓励旅游企业引入节能减排技术,推行低碳旅游方式

与开发低碳旅游线路,并借助长江经济带旅游媒体联盟这一平台,积极向旅游者介绍和推广低碳旅游知识和实用方法,努力提高

旅游者在食､住､行､游､购､娱等环节的降碳､节能减排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在全社会营造良好低碳环保氛围｡ 

第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一是中下游地区各省(市)要进一步加大旅游发展资金投入,重点是依托各

地区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积极研发和引进旅游领域的低碳､环保型新技术,加快对旅游景区的低碳､绿色升级,以及旅游设施的生

态化建设和改造;二是中下游地区各省(市)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产业,努力提高旅游业在地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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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地位,进一步发挥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三是中上游地区各省(市)在继续加大旅游业各项投入的前提下,还要加快能源

结构优化调整,特别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要大力提倡清洁能源的使用,加强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等技术的

推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四是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设立旅游业(低碳)绿色考评机制,将能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纳入考核体系,并实行严格的考核和监督机制,切实加强旅游业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 

第三,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指导下,以《规划》中水体､大气､

三废等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指标数据以及在用水､森林､湿地等生态保护和修复方面的要求为依据,明确各自在《规划》中的任务,

争取在《规划》要求的期限内顺利完成;各省(市)应积极将本地区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与该《规划》相对接,以此《规划》为依

据和参考,编制各省(市)《旅游业发展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并按规划内容和要求尽快落地实施,积极开展旅游业生态治理和环境

保护工作;各省(市)应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低碳旅游理论为指导,在各自省(市)域内的旅游产品

开发､旅游线路设计､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充分考虑绿色､低碳和环保的要求,加大新材料､新能源和新技术在旅

游各部门及企业的推广使用,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措施,从旅游业的方方面面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

护和改善尽应有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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